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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十六條亦有明文規定。人民財產權遭受侵害，循訴訟途徑謀求救

濟，受理之法院，應依其權限，本於調查證據之結果，依經驗法則及論

理法則等，就其爭執予以裁判，發揮司法功能，方符憲法上開條文之意

旨。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之規定所為地籍圖重

測，係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就人民原有土

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

圖，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故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重新實施原籍測

量時，均於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而無爭議者，地政機關應依

其共同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縱令土地所有權人於測量結果

公告期間以指界錯誤為由，提出異議，測量結果於該公告期間屆滿後即

行確定，地政機關應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惟有爭執之土地所

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法院應就兩造之爭執，依調

查證據之結果予以認定，不得以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為顯無理

由，為其敗訴之判決。最高法院七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第八次民事庭會

議決議蔄略稱：相鄰土地所有人於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均於地政機

關通知之期限內到場指界，毫無爭議，地政機關依照規定，已依其共同

指定之界址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於測量結果公告後，自不許土地所有權

人主張其原先指界有誤，訴請另定界址等語，與上開意旨不符，有違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訴訟權之規定，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三七五號解釋（84.3.17.）

【解釋文】

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前段規定：「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其由

能自耕之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而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免徵遺產稅

或贈與稅」，其目的在於有二人以上之繼承人共同繼承農業用地時，鼓

勵其協議由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庶免農地分割過細，妨害農業發

展。如繼承人僅有一人時，既無因繼承而分割或移轉為共有之虞，自無

以免稅鼓勵之必要。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前段規定：「本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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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條所稱由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

規定之共同繼承人有二人以上時，協議由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與

上開意旨相符，並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且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

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農業發展條例係為加速農業發展，促進農業產銷，增加農民所

得，提高農民生活水準而制定，此為該條例第一條所明示。為達成此目

的，乃有積極獎勵從事擴大規模農業生產及消極禁止農地細分及移轉

為共有之政策，要均為促進農業發展之重要方法，是以有同條例第二

十六條第一項「農業主管機關應獎勵輔導家庭農場，擴大經營規模，或

以共同經營、委託經營、合作農場及其他經營方式，從事擴大規模農業

生產；並籌撥資金協助貸款或補助」及第三十條前段「每宗耕地不得分

割及移轉為共有」等規定。同條例第三十一條復規定，家庭農場之農業

用地，其由能自耕之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而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

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並自繼承或承受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其需以

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者，由農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十五年貸款。又修

正前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遺產中之農業用

地，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扣除其土地價值之半

數。但由能自耕之繼承人一人繼承，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扣除其土地

價值之全數」，此種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其土地價值之半數或全數免徵

遺產稅之規定，亦為配合加速發展農業政策所增列。此等租稅優惠之

措施，其目的無非在於有二人以上之繼承人共同繼承或承受農業用地

時，鼓勵其儘可能協議由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庶免農地因分割過細

而妨害農業發展，此就上開各法條綜合對照觀之，事理甚明。如繼承人

僅有一人時，並無因繼承而分割或移轉為共有之可言，自無此一免稅規

定之適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前段規定，本條例第三十一條所

稱由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之共同

繼承人有二人以上時，協議由繼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此與同條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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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旨與法條真義正相符合，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且為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牴觸。

釋字第三七六號解釋（84.3.31.）

【解釋文】

化學合成麻醉藥品類及其製劑為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麻醉藥品

之一種，為同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明定。安非他命係以化學原料合成而

具有成癮性之藥品，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九日衛署藥字

第九○四一四二號公告，將安非他命列入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化學

合成麻醉藥品類，係在公告確定其列為管理之項目，並非增列處罰規定

或增加人民之義務，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化學合成麻醉藥品類及其製劑為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麻醉藥品

之一種，為同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明定。又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八條規

定同條例所稱化學合成麻醉藥品類係指以化學原料合成而具有成癮性

或可改製為成癮性之藥品。安非他命如長期使用，將具耐藥性，同時有

心理及生理上之依藥性，產生類似精神分裂症之錯覺、幻覺、妄想並伴

有行動與性格異常等副作用，更具有暴力攻擊及反社會行為等傾向，不

但影響個人身心健康，且危害社會公共安寧。故安非他命具有成癮性，

係屬同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麻醉藥品。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七

十九年十月九日衛署藥字第九○四一四二號公告：「『安非他命類』藥

品列入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定『化學合成類麻醉藥品』管

理，並禁止於醫療上使用」，係在公告確定其列為管理之項目，依同條

例第三條規定意旨，並非增列處罰規定或增加人民之義務，且為維持社

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釋字第三七七號解釋（84.3.31.）

【解釋文】

釋字第三七六、三七七號解釋




